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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得医药” 或“公司” ）股东舟山

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欣曦管理”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318,28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5%。股东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兰旦管理” ）持

有公司股份2,439,5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8%。 股东吴波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748,38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2%。 欣曦管理、兰旦管理、吴波系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毕得医药7.16%的股份。

欣曦管理、 兰旦管理所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权益分派由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吴波本次拟减持的股份系公司原股东宁波鼎华永创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华永创” ）解散后，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取得。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股东自身流动性需求，股东欣曦管理、兰旦管理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波先生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于

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其中，欣曦管理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908,82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454,41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0%；兰旦管

理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908,82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72,64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0%；股东吴波拟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81,76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0%。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

实际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持股数量 3,318,285股

持股比例 3.6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884,055股

其他方式取得：1,434,23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权益分派实施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股东名称 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持股数量 2,439,547股

持股比例 2.6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209,525股

其他方式取得：1,230,022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权益分派实施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股东名称 吴波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持股数量 748,385股

持股比例 0.8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748,385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系吴波自公司原股东鼎华永创解散后，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取得。 鼎华

永创所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权益分派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

取得的股份，鼎华永创解散后，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取得公司股份的全体合伙人承诺，将继续履行鼎华

永创在《公司招股说明书》 中相关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解散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318,285 3.65%

舟山欣曦原执行事务合伙人系

吴波。

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439,547 2.68%

舟山兰旦原执行事务合伙系吴

爱旦， 吴爱旦和吴波为父子关

系。

吴波 748,385 0.82% 一

合计 6,506,217 7.16% 一

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波为持有欣曦管理21.4418%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吴爱旦为持有兰旦管

理9.6842%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基于谨慎性原则，从严认定上述主体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注2：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舟山欣曦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301,925 0.33%

2025/9/29 ～

2025/12/28

60.00-62.00 2025年9月6日

舟山兰旦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720,461 0.79%

2025/9/29 ～

2025/12/28

61.00-67.25 2025年9月6日

舟山欣曦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399,596 1.54%

2026/1/28 ～

2026/4/27

44.69-61.95 2026年1月7日

舟山兰旦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145,068 1.26%

2026/1/28 ～

2026/4/27

46.50-61.36 2026年1月7日

吴波 37,419 0.04%

2026/1/28 ～

2026/4/27

56.51-56.77 2026年1月7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363,243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908,829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54,414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9日～2026年9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舟山兰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181,477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3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908,829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72,648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9日～2026年9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吴波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81,766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81,766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9日～2026年9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资金需要

注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注2：若计划减持期间出现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

进行调整。

注3：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际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注4：本次兰旦管理减持不涉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戴慧通过兰旦管理减持其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兰旦管理本次减持所获得收益将定向分配给除戴慧以外的其他实施了减持行为的

合伙人，戴慧不参与本次减持的利润分配。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1、欣曦管理、兰旦管理承诺：

（1）本企业自毕得医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前12个月以前已

持有的毕得医药股份，自毕得医药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 也不由毕得医药回购本企业持有的毕得医药股份。 对于本企业持有的基于前述股份而享有的送红

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本企业自毕得医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首次公开发

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前12个月以内取得的毕得医药股份， 自毕得医药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12个月内且自本企业取得毕得医药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也不由毕得医药回购本企业持有的毕得医药股份。 对于本企业持有的基于前述股份而享有的送

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

定，且不低于发行价（指毕得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下同），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锁定期届满超过24个月

后，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企业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上海证

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承诺人若拟减持毕得医药股票，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且该等

减持将通过相关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竞价交易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依法进行。

（3）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

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毕得医药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孰高孰

长原则确定持股锁定期限，规范诚信履行股东义务；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来发生变化的，本企业

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股锁定期限。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

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

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吴波（原鼎华永创）承诺：

（1）本企业自毕得医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前12个月以前已

持有的毕得医药股份，自毕得医药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 也不由毕得医药回购本企业持有的毕得医药股份。 对于本企业持有的基于前述股份而享有的送红

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

定，且不低于发行价，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锁定期届满

超过24个月后，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且不违背本企业已作出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承诺人若拟减持毕得医药股票，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

计划。 且该等减持将通过相关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 竞价交易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依法进

行。

（3）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

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毕得医药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孰高孰

长原则确定持股锁定期限，规范诚信履行股东义务；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来发生变化的，本企业

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股锁定期限。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

本企业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

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欣曦管理、兰旦管理、吴波先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

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

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综合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

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督促本次拟减持股东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兰旦管理减持不涉及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戴慧通过兰旦管理减持其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 兰旦管理本次减持所获得收益将定向分配给除戴慧以外的其他实施了减持行为的合伙

人， 戴慧不参与本次减持的利润分配。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5499�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6-055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A股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4/2

A股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6年4月30日~2027年4月29日

预计回购A股股份金额 100,000万元~20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A股股数 709,151股

累计已回购A股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984%

累计已回购A股金额 99,999,366.37元

实际回购A股股份价格区间 138.64元/股~142.30元/股

注：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全部已发行总股本为720,772,600股（含A股、H股），累计已回购 A�股股数占总股本比例，以此股本为

计算基数。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6年4月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26年4月29日召

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部分A股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不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8

元/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

鉴于公司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自2026年5月18日起，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248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88.8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3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49）和《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5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 A�股股份情况公告如下：2026�年 5月18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A股股份

709,151股，已回购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984%，成交最高价为142.30元/股，成交最低价为138.6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9,

999,366.3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

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5499� � � � � � �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6-054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委托理财受托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合计101,171万元；

3.委托理财产品类型：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

4.委托理财期限：无固定期限、6个月、 8个月、12个月；

5.履行的审议程序：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26年4月2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股东会授权公

司及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的范围内择机购买理财产品，购买原则为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使用期限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 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授权期限自

2025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披露的 《公司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3）。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结合公司经营战略及总体发展

计划，公司及其子公司拟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此次投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正常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实施和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的前提下实施的。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人民币万

元)

预计收益率

(年化)

预计收

益

产品期

限

收益类

型

结构

化安

排

关联

交易

1

中银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对公专属优加）中银理

财-7�天最短持有期固收

增强A

6,000 1.80%-2.50% -

无固定

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2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大额存单 1,900 1.30% - 12个月

保本固

定收益

型

无 否

3

China�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8-Month�USD�

Structured�Deposit�–

Fixed�Rate�Currency�

Linked�Structured�

Deposit

7,750 4.00% - 8个月

保本固

定收益

型

无 否

4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大额存单 3,500 1.30% - 6个月

保本固

定收益

型

无 否

5

中银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对公专属优加）中银理

财-7天最短持有期固收

增强A

（CYQZQ7DDGZSY-

JA）

18,000 2.30% -

无固定

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6

信银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安盈象固收稳利七天持

有期300号C

10,000 1.90%-2.20% -

无固定

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7

平安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

平安理财启明增强日开

7�天持有1号固收类理财

产品

10,000 1.30%-2.60% -

无固定

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8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理财固定收益纯债

最短持有 7�天理财产品

O�款T份额

10,000 2.30% -

无固定

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9

China�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8-Month�USD�

Structured�Deposit�–

Fixed�Rate�Currency�

Linked�Structured�

Deposit

5,370 4.00% - 8个月

保本固

定收益

型

无 否

10

China�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6-Month�USD�

Structured�Deposit�–

Fixed�Rate�Currency�

Linked�Structured�

Deposit

14,036 4.00% - 6个月

保本固

定收益

型

无 否

11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理财固收纯债最短

持有7�天K�款F

10,000 2.10%-2.30% -

无固定

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12

China�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6-Month�USD�

Structured�Deposit�–

Fixed�Rate�Currency�

Linked�Structured�

Deposit

4,615 3.98% - 6个月

保本固

定收益

型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控制安全性风险

公司管理层安排投资部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分析、评估、建议及执行跟踪，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授权和管控体系，能够审慎进行

决策和审批。 投资期间，一旦负责人员判断或发现存在不利因素，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

全。

2.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自有资金使用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确保不影响自有资金的正常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保荐人有权对自有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本次投资理财的投资范

围主要是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等级理财产品，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对公专属优加）中银理财-7天最短持有期固收增强A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6,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4月15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7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80%-2.5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4月15日

2.北京银行大额存单

产品类型 大额存单

购买金额 1,9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4月20日

产品到期日 2027年4月20日

产品期限 12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4月20日

3.8-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7,750万元（1,135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4月21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12月21日

产品期限 8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4月21日

4.华夏银行大额存单

产品类型 大额存单

购买金额 3,5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4月22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10月22日

产品期限 6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4月22日

5.（对公专属优加）中银理财-7天最短持有期固收增强A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18,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4月22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7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2.3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4月22日

6.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利七天持有期300号C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1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4月23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7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90%-2.2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4月22日

7.平安理财启明增强日开7天持有1号固收类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1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4月29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7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0%-2.6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4月28日

8.华夏理财固定收益纯债最短持有7天理财产品O款T份额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1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4月29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7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2.3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4月28日

9.8-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5,370万元（785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4月28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12月28日

产品期限 8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4月28日

10.6-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14,036万元（2,060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5月6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11月6日

产品期限 6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5月6日

11.华夏理财固收纯债最短持有7�天K�款F

产品类型 理财

购买金额 10,000万元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5月15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期限 无固定期限，最短持有7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2.10%-2.30%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5月14日

12.� 6-Month� USD� Structured� Deposit�– Fixed� Rate� Currency� Linked� Structured� Deposit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购买金额 4,615万元（680万美元）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型

产品起息日 2026年5月14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11月16日

产品期限 6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3.98%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6年5月14日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上述购买的理财产品资金由受托方进行定向管理。

（三）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建立了健全的理财产品购买审批和执行程序，可有效保障和规范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确保理财资金安全。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Limited、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本次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686,904.66 2,672,073.49

负债总额 1,639,999.65 1,729,693.75

资产净额 2,046,905.01 942,379.74

项目

2026年1月1日-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月1日-

2025年12月31日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45,248.95 617,423.99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合计101,171万元， 其中64,000.00万元为无固定期限灵活赎回产品，37,171万元为保本固定收益型产

品，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

闲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购买理财产品，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现金资产收益，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受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不排除投

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6年4月2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150亿元的范围内择机购买理财产品，购买原则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使用期限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 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授权期限自

2025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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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社区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1号楼29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潘肇英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0人，代表股份340,990,5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9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

人，代表股份334,273,6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360%。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334,273,6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360%；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3人，代表股份6,716,9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7%。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40,453,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6%；反对510,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8%；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690,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919%；反对510,8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78%；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2%。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40,502,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8%；反对466,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8%；弃权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739,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902%；反对466,4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2%；弃权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40,856,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8%；反对11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弃权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093,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54%；反对111,8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91%；弃权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已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100,852,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5%；反对11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7%；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092,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92%；反对111,8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91%；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7%。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40,805,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8%；反对16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6,042,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11%；反对162,0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4%；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5%。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高级管理人员范围、称谓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340,451,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9%；反对516,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688,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71%；反对516,4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24%；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5%。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40,449,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3%；反对518,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0%；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686,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61%；反对518,2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34%；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5%。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40,449,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3%；反对518,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9%；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686,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61%；反对518,0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22%；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7%。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长期挂账应收款项、应付账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40,506,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1%；反对461,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2%；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743,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85%；反对461,0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10%；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5%。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336,064,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0%；反对1,043,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5%；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01,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098%；反对1,043,2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73%；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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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2026年5月18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的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潘肇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3.92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19日起生效。

《关于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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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8127，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2.修正前转股价格：人民币4.42元/股

3.修正后转股价格：人民币3.92元/股

4.修正后转股价格生效日期：2026年5月19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6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9,500,000张，每张

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95,0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815号”文同意，公司9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0年9月11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

券简称“文科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27”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5.76元/股。 公司2020年10月实施了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

由5.76元/股调整为5.37元/股；公司2021年5月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5.37元/股调整为4.88元/股；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于2023年3月13日上市，“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4.88元/股调整为4.56元/股；2024年10月8日，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文

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4.46元/股；2024年12月31日，公司办理完成了9,435,304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

格由4.46元/股调整为4.42元/股。

二、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依据及原因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

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

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的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

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

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自2026年3月23日至2026年4月24日， 公司股票已出现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即3.98元/股）的情形，已触发“文科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三、本次向下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审议程序和结果

1.2026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2.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向下修正

“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下修正“文科转债” 转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授权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持有“文科转债” 的股东

进行了回避表决。

3.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文科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鉴于2025年年度

股东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3.844元/股，股东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3.911元/股。 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综上所述，根据《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将“文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3.92

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19日起生效。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文科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五、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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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届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二届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5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8日以电话、口头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因情况紧急，召集人进行了说明，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会议由龚虹嘉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龚虹嘉先生为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2、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WANG� HONGQI

（王洪琦）先生和王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3、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龚虹嘉； 委员：WANG� HONGQI（王洪琦）、张宇、李旭、张业炎ZHANG� YEYAN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玉如； 委员：张业炎ZHANG� YEYAN、吴珊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业炎ZHANG� YEYAN； 委员：易蓉、龚虹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易蓉； 委员：周玉如、龚虹嘉

4、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WANG� HONGQI（王洪琦）先生

为公司总经理，聘期至十二届董事会届满。 同时总经理WANG� HONGQI（王洪琦）先生将继续代行财务总监职责。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5、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联席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张宇先生为公司联席总裁，聘期

至十二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6、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李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期至十二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7、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旭先生、李海滨先生、师鸿翔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至十二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8、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王晓婷女士为公司审计负责

人，聘期至十二届董事会届满。 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9、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张奋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聘任人员简历

WANG� HONGQI（王洪琦）：

男，62岁，中美联合招生项目CUSBEA（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美国普

渡大学生物化学博士，美国国籍。

现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代）。

曾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代）、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首席商务官、科

技服务事业部总经理、质谱事业部负责人，北京六合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大控股副总裁，布鲁克公司

（Bruker）大中华区总裁，千年制药公司（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资深科学家，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PerSeptive�

Biosystems� (AB� Sciex)）产品经理。

WANG� HONGQI（王洪琦）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披

露日，WANG� HONGQI（王洪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张宇：

男，42岁，药学博士，无境外居留权。

现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联席总裁、武汉光谷中源药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武汉光谷中源协和细胞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源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曾任公司第十一届联席总裁。

张宇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披露日，张宇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李旭：

男，41岁，清华大学硕士，有美国、新西兰居留权。

现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上海傲源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及其下属公司执行董事或总经理、

北京中源维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及下属公司执行董事、武汉光谷中源药业有限公司董事、中源和美（广州）生命医学研

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协和华东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部分下属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

北京三有利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李旭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披露日，李旭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李海滨：

男，55岁，统计学学士，无境外居留权。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及部分下属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及部分下属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天津鸿港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源协和生物细胞存储（浙江）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中源协和（甘肃）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重庆市细胞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副总经理。

李海滨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披露日，李海滨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24,000股；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师鸿翔：

男，44岁，金融学学士，无境外居留权。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部分下属公司董事、中源协和生物细胞存储服务（天津）有限公司及部分下属

公司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天津藤洲生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中国生物工程协会常务理事。 曾任公司第十

一届副总经理。

师鸿翔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披露日，师鸿翔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王晓婷：

女，43岁，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注册内部审计师(CIA)、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会计师（ACCA）、持

有法律职业资格 A�类证书。

现任公司审计负责人、OriGene� Technologies,� Inc.董事、北京中源维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中源协和生物细胞存储

服务（天津）有限公司监事，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张奋：

女，43岁，硕士学位。

2010年12月至今，任职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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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梅苑路1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7,485,7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57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龚虹嘉

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独立董事罗明生先生和裴端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李旭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和法务顾问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824,497 98.4544 1,425,500 1.3262 235,800 0.2194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828,297 98.4579 1,447,000 1.3462 210,500 0.1959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龚虹嘉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992,797 98.6109 1,317,900 1.2261 175,100 0.1630

3.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WANG� HONGQI（王洪琦）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997,297 98.6151 1,275,500 1.1866 213,000 0.1983

3.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勇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943,697 98.5652 1,329,100 1.2365 213,000 0.1983

3.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吴珊女士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001,397 98.6189 1,275,400 1.1865 209,000 0.1946

3.0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宇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003,397 98.6208 1,275,400 1.1865 207,000 0.1927

3.0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旭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946,997 98.5683 1,316,100 1.2244 222,700 0.207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和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716,797 98.3542 1,535,900 1.4289 233,100 0.2169

5、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907,397 98.5315 1,347,400 1.2535 231,000 0.2150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869,897 98.4966 1,368,600 1.2732 247,300 0.230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关于选举周玉如女

士为第十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04,617,643 97.3315 是

7.02

《关 于 选 举 张 业 炎

ZHANG����YEYAN先

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04,653,809 97.3652 是

7.03

《关于选举易蓉女士

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04,729,458 97.435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 司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4,096,974 71.1963 1,447,000 25.1456 210,500 3.6581

3.01

《关于选举龚

虹嘉先生为

第十二届董

事会董事的

议案》

4,261,474 74.0549 1,317,900 22.9021 175,100 3.0430

3.02

《关 于 选 举

WANG����

HONGQI

（王洪琦）先

生为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4,265,974 74.1331 1,275,500 22.1653 213,000 3.7016

3.03

《关于选举王

勇先生为第

十二届董 事

会董事的议

案》

4,212,374 73.2017 1,329,100 23.0968 213,000 3.7015

3.04

《关于选举吴

珊女士为第

十二届董 事

会董事的议

案》

4,270,074 74.2044 1,275,400 22.1636 209,000 3.6320

3.05

《关于选举张

宇先生为第

十二届董 事

会董事的议

案》

4,272,074 74.2391 1,275,400 22.1636 207,000 3.5973

3.06

《关于选举李

旭先生为第

十二届董 事

会董事的议

案》

4,215,674 73.2590 1,316,100 22.8709 222,700 3.8701

4

《关于公司董

事 2025年度

薪酬确认和

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

案》

3,985,474 69.2587 1,535,900 26.6905 233,100 4.0508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7.01

《关于选举周玉如女士为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886,320 50.1578 是

7.02

《关 于 选 举 张 业 炎 ZHANG����

YEYAN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922,486 50.7863 是

7.03

《关于选举易蓉女士为第十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998,135 52.1009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哲、李鲲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